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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主要計畫）

案內編號『主士 5、主士 6、主士 8、主山 2、主山 3、主山

7、主文 4、主信 4、主南 5』等 9 案」及「臺北市都市計畫

公共設施用地專案通盤檢討（細部計畫）案內編號『細山 3、

細正 2、細正 3、細南 3』等 4案」公開展覽說明會會議紀錄 

一、 時間：111年 11月 3日(星期四)下午 7時整 

二、 地點：臺北市中山區行孝區民活動中心 (臺北市中山區民族東

路 282號 4樓) 

三、 主席：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楊智盛副總工程司 

四、 出席單位：詳簽到表 

五、 市府簡報說明：(略) 

六、 民眾及單位發言要點 

(一) 民眾一 

1. 有關變更編號主士 8，請教士林官邸現在都已經變成觀光地

區了，為什麼還要使用我們私人的土地做為機關用地？ 

2. 還有是不是你們變成機關用地，我們的房子就要拆？等於把

我們的房子土地徵收？另外若變更成保護區，是要保護什

麼？ 

(二) 民眾二 

請教主士 8 變更成保護區的規範是什麼？因為我在保護區有

房子。 

(三) 民眾三 

請問現在地價已經漲一倍了，現在把我們主士 8 的機關用地

變成保護區，你們公開展覽目的是要徵收嗎？希望你們講明白，

我們住了三、五十年的房子，也有權狀，軍事機關在旁邊也完全

不影響，現在阿兵哥愈來愈少了，土地根本用不到。我們已經向

國防部反映，他們說只負責裡面，外面的照理說就是臺北市政府



2 

處理，結果變更內容影響到我們權益，我們當然會反映。我不知

道你們公展的目的是什麼？是不是應該改成住一或住二？ 

(四) 主席 

本次公展擬變更機關用地為保護區是因為軍方表示沒有需求，

又劃設軍事禁限建地區，即依照毗鄰分區變更為保護區，未來是

有禁限建相關規範。 

剛剛提到機關用地因為軍方沒有用地需求，所以不會徵收你

們的土地，目前內政部都委會審定的方案是變更為保護區。那保

護區可以做的使用是：第一，原本是合法建築物，可以改建。第

二，符合一定條件可作農舍等情況。 

當時劃為保護區是因為範圍仍劃設軍事禁限建，今天大家對

於變更為保護區有不同的意見，很多鄉親主張一直都在這邊居住，

所以我們回去會再函請軍方確認這邊是否仍為軍事禁限建範圍、

是否仍有管制必要。所以我也拜託鄉親們提出書面意見，可以說

明你們一直在此居住、其實是你們先到然後軍營才來的。 

(五) 民眾四 

有關主文 4 的內容，我還是不是很了解，變成保護區的優劣

為何？那跟順向坡、逆向坡有沒有關聯性？住宅區變更為保護區

後，住二的法定容積是多少？是不是能夠做都更或重劃，跟鄰里

來做開發？ 

(六) 民眾五 

有關細南三，我們住了六、七十年，這塊地規劃社福機關用

地，我聽說臺北市要做精神病院，因為我們附近有公車停車場，

也有中央研究院、中華科大，我不知道我們為什麼要做社福機關

用地？我們老百姓的土地要被買走、還是遷移，如果做精神病院

會不會影響中華科大和中研院的人？細節請你們再解釋清楚，謝

謝。 

(七)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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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南 3這裡原本是保護區，在 90年南港通檢的時候確實如你

剛剛所言是要變調度站及相關社福用地、劃成精神病院，不過市

政府後來沒有開闢需求。考量未來有高齡化相關使用需求，這次

規劃成社福及機關用地，未來會做相關社會福利使用，仍然會有

相關老人住宅或安養機構進駐。那我知道您是變更範圍內西側的

居民，建議你們可以陳情，說明你們是一直居住於此，未來有改

建需求，也可以一併表達你們是不是同意做社福及相關使用。 

有關主文 4，都市計畫有兩個部分，一個是道路用地變更為保

護區、一個是住宅區(細部計畫為道路用地)變更為保護區，您可

能會有疑慮說為什麼會有住宅區變保護區，其實這些都是道路用

地，只是在都市計畫裡面有主要計畫、細部計畫，這一個住的部

分是住宅區的細部計畫道路，所以實質上沒有住宅區變成保護區

的情況。 

主文 4 周邊如您剛剛所說很多是住二，大多是我們俗稱的山

限區，按照臺北市山坡地開發建築管制規定，整體開發的部分，

必須要整合兩萬平方公尺、也就是兩公頃以上的土地，而且坡度

超過 30%以上的部分是不可以計建蔽率、容積率。那我知道這個

地方是坡度較陡的，所以要評估一下是不是坡度過於陡峭，而無

法建築，這個部分提供參考。 

(八) 民眾六 

按照本案的都市計畫變更程序，現在是剩內政部發布核定、

還有地方政府發布實施，想請教地方政府發布實施的時間是什麼

時候？ 

(九) 主席 

此案重新公展期間，市政府會蒐集民眾意見再作研析，接下

來報內政部都委會審議後，再來完成都市計畫法定程序作業，整

個流程就要看內政部審議情形再作評估。目前看起來在今年底或

明年初，可以報請內政部審議，再視內政部審議結果。 

(十) 民眾一(第二次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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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主士 8 旁邊的原機關用地，有人買一千坪土地，一坪買

5.5 萬，一千坪 5.5 億，馬上變成住宅區，該如何解釋？這有弊

端嗎？我們家跟他們就一線之隔而已，現在要把我們做保護區我

們怎麼服氣？說什麼話？我們祖先就住在這裡，住幾百年了，阿

兵哥才在這裡住多久？會生氣耶。 

士林官邸都已是觀光地區了，大家都在觀光了，變更成保護

區是要保護誰？至善路一段 116巷 7號，那就是工廠，就是煙火

工廠，那拆掉是應該的。一線之隔的土地就馬上變更為住宅區喔，

這樣合理嗎？那我家就要變保護區？ 

(十一) 主席 

剛剛提到都市計畫變更案相關內容都有在都委會審議，現在

大家對於南側變成保護區的部分有不同意見，所以我們在這邊要

麻煩大家寫書面意見，建議可以寫：第一，您比軍方更早居住於

此，第二，軍方已經表示營區範圍外土地沒有需求。第三，這個

軍事禁限建必要性。後續我們會函請國防部確認軍事管制範圍，

也會將相關意見提送都委會討論。  

(十二) 民眾五(第二次發言) 

細南 3，想了解房子劃為機關及社福用地，那土地上面的房子

是要繼續讓我們住，還是政府要跟我們買？什麼時候買？還是要

把我們遷移安置？我們也住得滿擔心的，不曉得住到什麼時候要

變更，想知道劃為社福用地的時間點，請預告答案？ 

(十三) 主席 

目前沒辦法回答相關期程，不過我們會把你的意見記下來，

會轉請相關的主管機關來確認，也務必請這位先生也填寫相關書

面陳情意見，如果您覺得劃為社福用地對您影響滿大，您也可以

表達您不想變更為社福用地。 

至於未來徵收的情況，要看具體計畫，本案在都委會開會時

請主管單位社會局或衛生局來一併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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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 民眾四(第二次發言) 

主文 4，細部計畫有住宅區跟道路用地都變成保護區？是這

樣嗎？另外有提到開發幾公頃一同來開發，還有順向坡、逆向坡？

住二法定容積是多少？ 

(十五) 主席 

都市計畫上面都是道路用地，只是有部分路段的主要計畫是

住宅區，但細部計畫仍然是道路用地，因為要變更為保護區，所

以從主要計畫住宅區變更為保護區，那另一路段是主要計畫的道

路用地變更為保護區。因為這邊地勢較陡峭，新工處評估沒辦法

開闢道路。 

順向坡逆向坡的部分，因為我們今天市政府大地工程處沒有

來，請您留下電話，我們會再回覆您。 

住二法定容積率是 120%，100 坪土地就可以蓋 120 坪樓地板

面積。可是臺北市山坡地開發建築管制的規定，坡度 30％以上不

得計算容積、建蔽率，所以只有 30％以下的面積算出來，比如說

50坪*1.2，容積樓地板面積就是 60坪。 

(十六) 民眾六(第二次發言) 

請教有關細南 1，自擬細部計畫的部分，必須具備什麼樣門檻？

或是具備什麼要件？ 

(十七) 主席 

細部計畫依照臺北市都市計畫施行自治條例第 6 條的規定，

原則上是要全部土地所有權人同意，如果依照第 2項規定，採市

地重劃的方式是 50%。 

(十八) 結語 

今天說明會到這邊，如果會後有其他意見或是需要諮詢，我

們會留在這邊再來處理。最後謝謝大家參加這個說明會。提醒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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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有陳情意見一定要留下書面意見，讓我們可以整理、研析，報

請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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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會議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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